






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

提案九

案由：本院師資培育委員會設置準則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丶配合 「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専處」更名為「師資培育學浣」修正第四條及第八條。

二、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9-1 （咯）丶附件9-2 （略）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單位：理學浣

T、臨時動議（無）

戌、散會（下午 01 時 3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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